关于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组织开展劳动实践活动的通知
校内各二级学院：
     为增进学生的劳动观念，根据校领导要求，学校决定组织开展劳动实践活动。本学期2009级、2010级、2011级本、专科生均须劳动2学时。请各二级学院在规定周次（具体周次见下表）安排本院各年级各班级的具体劳动时间，于9月13日前交校劳动管理部门。校本部交校物业管理中心办公室，黄田坝校区交黄田坝生活中心办公室。

     韶关学院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劳动实践活动周次安排表

	周次
	学院
	周次
	学院

	第4周
	经济管理学院
	第11周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第5周
	英东生命科学学学院、英东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12周
	法学院

	第6周
	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
	第13周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第7周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第14周
	美术学院、音乐学院

	第8周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第15周
	体育学院

	第9周
	文学院
	第16周
	教育学院

	第10周
	外语学院
	第17周
	计算机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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